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學術演講 

 
講   者：陳弘儒(中央研究院歐美研所助研究員) 

時   間：2023/11/15（三）15:10~17:00 

地   點：文學院 412 研討室 

講   題：Generative AI: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at Risk? 

當生成式 AI 在下游任務的調教越來越成熟時，法律無可避免地會運用它來執行

法律任務。在此，原本被法律視為問題可能產生來源的 AI 進入法律內部的運作

之中，輔助或取代了人類的判斷。如何思考此種發展對法治與民主價值的影響

便具有迫切意義。在本次演講中，我將先勾勒出生成式 AI 的觀念與基本特色。

之後進一步透過法治概念觀與民主法的理論對於生成式 AI 進行規範性反省。我

將指出，不同法治觀看待生成式 AI 的價值視野不一樣，同時這也意味著我們需

要運用不同的法學理論處理生成式 AI 的課題。技術可以協助理解風險，但是無

法處理價值問題。此外，我亦更進一步闡述民主法的概念，透過 Seana Shiffrin

所討論的道德平等者（moral equals）以及言論自由（free speech）的規範性基

礎，說明在管制生成式 AI 可能方向。演講最後，我將回到對於技術解決主義的

反省，企圖指出矛盾心理（ambivalence）是一種寶貴的人類知性與實踐特色。

正因為有矛盾心理，人無法像機器一樣不加思索地執行程式碼，而必須做選擇

與做決定，藉以面對自身與他人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將他人視為環

境，而是視為一種內含自我尊重的道德平等者。 

 


